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模式研究 

文/许丽君 江可申 

   1、引言 
   我国旅游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全面发展的新兴产业。在旅游资源
和产品上，东方文化、悠久历史、名山大川、丰富物产，以及多年来开发建设的丰富的旅游产品，
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成功能日益完善、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接
近、能满足吃、住、行、娱、购、游等要求的基础旅游设施，以及遍及全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旅游
经营体系。近二十年来，国内旅游人数以每年4%—10%的速度递增，现有约16000家旅行社，总资产
达到了424亿人民币，直接从业人员24.12万人，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发展势头和规模最快的产业之
一，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许多地方政府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横向来比，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还相对比较落后,与我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很不相称，发展速
度较缓慢，产业化水平较低。我国每9.7万人才拥有一家旅行社，美国每6200人即拥有一家旅行
社，旅行社密度是我国的16倍。因此，怎样发展我国旅游业、旅游业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值
得需要深入探讨的。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趋势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分析了旅游业中存在的委
托－代理关系，以此构建了一种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旅游业集团化发展模式，以期解决旅游业发
展中一些瓶颈问题。最后分析了这种模式实施中的几个注意问题。 
   2、旅游企业的发展趋势、发展要求及系统集成 
   探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明确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及发展要求。 
我国旅游企业规模偏小，经营分散。在我国旅游企业结构中，小规模旅行社占绝对多数
（89.8%），业务规模确较小（39.6%），“小、散、乱、差”仍是旅游业的总体格局。随着旅游行
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美国运通等国际旅游集团已进入中国，它们信息灵敏、反应迅速、管理有
方、资本雄厚。因此，组建大型的旅游企业集团、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我国旅游业所面临的挑战，
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国旅游企业在组建企业集团或者企业联盟方面存在一些
制度障碍和经济障碍，以资产为纽带组建企业集团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松散的联盟也抵御不住道
德风险的冲击。 
   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及要求、丰富多彩和区域分布的旅游资源、行政属性较强的中小旅游
企业体系，决定了旅游企业集团化必须选择适合我国旅游业特性的发展模式。首先，需要加强旅游
企业的营销体系和代理网络。国外大型旅行社通常具有自成体系的销售网络和代理网络，有较强的
促销能力和比较稳定的客户群体。我们面临着旅游市场持续增长、客户需求的差异化和信息技术的
冲击，完善营销体系、构建代理网络是迎接这种挑战重要举措。其次是旅游企业的分工与合作，通
过分工与合作使中小旅游企业嵌入到旅游产业链中。香港现有旅行社1100家，大体分为四类：专营
海外来港游客的，专门为散客委托代办的，组织居民出岛旅游的和经办大企业商务旅行的。虽然业
务有所交叉，但在竞争中形成的自然分工体系，各自发挥优势，和谐发展。而国内的旅游市场是按
照横向模式分工的，整体旅游市场被国家旅游局以及各省市旅游局分割，横向分割阻碍了营销体系
和代理网络的发展。通过分工与合作，将横向切割的旅游市场整合成纵向集成的产业链。第三，创
建旅游系统的强势品牌。国旅、中旅和青旅是我国的三大旅行社，在中央电视台发布的“品牌中
国”中，无一入选。这说明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家旅游企业的品牌能够深入人心。品牌建设投入大、
周期长，是目前我国中小旅游企业玩不起的游戏。品牌连锁是建立优势品牌的重要途径。 
   总之，为了实现旅游企业的规模化、网络化和品牌化的发展目标，通过构建分工协作体系，
使横向竞争市场整合为纵向集成的产业链，委托－代理发展模式是适合我国旅游企业集团化、产业
化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它是以法律契约为连接纽带、以专业化小公司为网络结点、以委托人的品牌
为统一品牌的一种发展模式。  
   3、旅游系统集成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原是法律上的一个术语。经济管理中的委托－代理是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参与人，
具有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将一项工作委托给具有信息优势代理人去完成，委托人占有劳动成果、并给
代理人一定的转移支付，或者委托人与代理人按事先契约共同分享劳动产出。经济管理中委托－代
理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代理人的专业优势、信息优势和参与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委托－代理的
核心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设计和激励机制设计。 
   旅游系统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包括企业内部的和企业外部的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内



 

部，旅游团委托旅行社开展旅游业务；旅行社委托导游人员完成旅游任务；在旅游过程中，旅游团
又将一些事务委托给导游人员。 
   旅游企业之间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在旅游市场发达的一些国家，旅游市场是批零关系，
即大旅行社是批发商，缺乏资源的小旅行社是零售商。大小旅行社之间这种批零关系实际上就是一
种委托－代理关系。关于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大型企业应该集团化、品牌化，成为旅游网络的核
心；中型企业要专业化、区域化，成为旅游网络的枢纽；小型企业代理化，成为旅游网络的终端。
本质上，集团化、专业化和代理化是一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旅游企业的集成化发展模式。 
   在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发展模式中，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型旅行社设计委托－代理合
同，以法律契约为纽带，整合中小企业和专业旅游企业，构建紧密型、网络化的大型旅游企业集
团，打造强势品牌，构建综合性、全覆盖的业务体系，强化管理能力，增强以批发为核心业务的竞
争力。 
   中型旅行社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以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为核心，以开展独立经营、接受大
型旅行社的委托－代理经营和委托小旅行社代理经营为业务组合，打造区域旅游品牌，成为全国集
成化旅游分工合作体系的枢纽结点。 
   小型旅行社要在委托－代理契约的框架下，主动嵌入到全国集成化的旅游分工合作体系中，
利用大型旅行社的统一品牌，代理大中型旅行社的零售业务，成为旅游网络的终端结点。 
   旅游企业之间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集成化发展模式的设计时序如下：  
第一步 “自然”选择中小旅游企业的类型;第二步 大型旅游企业对中小旅游企业的类型做出先验
判断;第三步 大型旅游企业基于中小旅游企业的类型，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第四步中小旅游企业决
定是否接受契约。若不接受，到此结束;第五步 在法律和委托代理契约 
框架内，委托方和代理方开展纵向合作经营;第六步按照委托代理契约，分配合作成果。 
   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因此，作为委托人的大型旅游企业，在设计委托合同时
要注意合同的参与性约束和激励性约束。参与性约束是指中小旅行社纳入大型旅行社的分工合作体
系后，其所得的收入不能低于进入分工合作体系以前独立经营的所得；激励约束是指委托－代理契
约能够满足中小企业收益最大化，充分考虑中小型企业的个体利益，总利益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
和谐分配，构建一种和谐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目前旅游企业的合作现状，合作不成功大多是契
约不能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或者部分不能满足。中旅和青旅组建旅游集团后，市场占有率不
但没有上升，还有下降的趋势，出现了“集”而不“团”的现象。根本原因是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造成的。 
   4、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旅游企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分析 
   本文提出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旅游企业集成化发展模式有如下的特点： 
   4.1，大型旅行社在构建纵向化集成分工合作体系和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不存在资产整合，避免
了目前资产整合中的政策性约束和制度约束。 
   4.2，旅游系统实现了规模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要求实现规模化经营，而旅
游资源又有很强的专业化和地域化特征。委托－代理发展模式中，委托人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代理
人实现了专业化经营，这种模式优化了资源配置。 
   4.3，品牌实现扩张。委托人将品牌作为契约的一部分，授权给代理人使用。代理人的使用扩
大了品牌的知名度、提高了品牌的忠诚度。品牌授权对于品牌的扩张，是加法，不是减法。 
   4.4，委托人集中精力做批发，实行大规模采购，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5、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旅游企业集成化发展模式实施中的几个注意问题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旅游企业发展模式是一种集成化、网络化的发展思想，这种发展模式
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5.1严格的契约设计和完善、公正的章程，是委托－代理契约顺利执行的基础 
   委托人要设计完善的契约，既要让代理人拿到合理的信息租金，又要尽可能的抽取其信息租
金。契约里要有防范道德风险的措施，道德风险不能完全消除，但要尽可能的控制。 
   5.2信息技术平台的搭建 
   委托－代理发展模式是一种大范围、网络式、开放型的发展模式，要以完善的信息网络作支
撑，能够实现在线交易。 
   5.3统一的形象设计和统一的品牌规划 
在委托－代理网络中，委托人处于中心位置，中型旅行社是枢纽结点，小型旅行社是终端结点。网
络中的每个层次，都使用统一的形象设计和统一的品牌标志，提高视觉冲击力。 
   5.4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负有对旅游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责，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有利于旅游市场纵 
向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垄断资源向大型旅行社集中，提高行业集中度，有利于分工合作体系的形
成。 
   5.5核心旅行社的作用 

 



   作为委托方的核心旅行社，负有开拓市场、建设信息平台、输出品牌和管理、设计委托契约
等职责，在委托－代理模式的应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要有雄厚的资本作支撑，要有先进的管理
方法做指导。 
   6、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趋势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分析了旅游业中存在的委托－
代理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种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旅游业发展模式，以期解决旅游业发展
中一些瓶颈问题。最后分析了这种模式实施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委托－代理模式中的契约设计进行深入展开，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开展
的工作。旅行社的契约设计有鲜明行业特色，如代理工作量如何度量、转移支付怎么实现、中小代
理商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完全信息和道德风险的控制办法等。 
（作者单位：许丽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江可申/宁夏大
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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